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33號

原      告  唐伃慧  

訴訟代理人  歐翔宇律師

被      告  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英傑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前

因遷讓房屋等事件，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

（和解內容詳如本判決之附件即本院111年訴字第1923號和

解筆錄影本，下稱系爭和解筆錄）。嗣因被告以原告與訴外

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

五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

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之1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

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

故原告就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

執行處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

執助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

不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

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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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

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

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

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

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

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

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四）系爭房屋之1、2樓廁所地

基及1樓鐵皮屋簷，均係由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

李政南、陳信裕不要拆除，並表示欲保留該處以便日後出租

他人使用，否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將全部拆除

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顯無必要獨留該部分未施作，

足見被告確已指示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位置。退

而言之。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

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

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並聲明：（一）系

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二）被

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原告所提照片顯示鐵皮屋簷即為系爭和解

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且原告所提統一發票記載日期

為112年8月3日，可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

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之前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

義務。（二）因原告違反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

故被告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

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為新臺幣〈下同〉100,000

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為500,00元），合計600,000元

（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

月＝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被告前以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09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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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邀同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其承租坐落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建號205之2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區○○路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

109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70,000

元，嗣因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依約給付租

金，迄至111年2月間積欠租金已累計236,088元，及租約

已於同年5月5日終止為由，訴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

國際有限公司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給付租金及損害賠償

金，經本院以111年訴字第1923號受理在案，並於112年2

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即系爭和解筆錄），且依系爭和

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

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

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情，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

（二）復查，被告於112年7月間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

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

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與訴外人新

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進行強制執行，其請求事項包含系

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及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

項約定，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

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

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經本院民事執行

處以112年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

件），並於112年10月31日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

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

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

被告接管，並囑託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指界，

經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技士表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

示編號B2、D2、E2部分均拆除完成，及編號C部分尚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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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圍籬未拆除，及編號C2部分尚有後側鐵皮未拆除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執行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

足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

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

項義務。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系爭房屋之1樓房

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

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

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

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

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

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

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及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

1項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一、確定

之終局判決。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

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三、依民事訴訟法成

立之和解或調解。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

書。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

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

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2.觀諸原告所提統一發票影本2張（見本院卷第21頁），其

上「品名」欄雖記載「輕鋼架輕隔間」、「室內裝修」等

字樣，然其上記載日期均為112年8月3日，及其「地址」

欄均為空白，無從辨識施工地點，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

利之認定。

　　3.觀諸原告所提照片影本（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23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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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101頁、第147至155頁），並未顯示拍攝日期，自

無從辨識該照片所示拆除情形是否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之

前。

　　4.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

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

務，嗣於112年10月31日始由本院民事執行處會同兩造與

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

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

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等情已如前述，且系爭和解

筆錄之第六項已載明，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

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

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被告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語，

故被告辯稱其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

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

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

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

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

＝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情，尚屬有據，應

堪採信。　

　　5.綜上以析，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尚未履行完畢，故

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從而，原告主張依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

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

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又原告固主張：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

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

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

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

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

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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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

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等情，惟查：

　　1.證人陳信裕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

「（臺中市○○○○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

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

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處理。二、拆除位置是上址房

屋全部。三、已完成。（請證人敘明詳細拆除情形，例如

於何時〈如：民國○年○月○日〉拆除上址房屋哪個部

分？）一、確切時間忘記了，因為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兩

年了。二、拆除過程分成好幾個部分，有分成好幾次拆。

三、第一次拆室內隔間花了一個多月才拆完，拆完之後等

法院來看，法院看完之後屋主說不行，然後屋主跟承租人

協商。四、接下來第二次拆走廊的屋頂，及浴室的地板，

以及外面廁所的水泥地。另外因為四周圍髒亂，所以我有

清潔。五、接下來第三次拆鐵皮骨架，因為拆鐵皮骨架，

跟隔壁相鄰的圍籬會倒塌，所以我不敢拆，所以有擱置很

久才拆鐵皮骨架，連同拆除化糞池，這樣就全部拆完了。

（請問屋主是指誰？）目前在庭之被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請提示鈞院卷第17-21頁之原證2照片，完成

時之現場情況，是否如該照片所示？〈提示本院卷第17-2

1頁〉）這些照片是我剛剛說第一次拆除的情形。（證人

剛剛所述第一次拆除與第二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

間？）很久，約相隔兩個禮拜左右。（證人剛剛所述的第

二次拆除與第三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因為我自

己有別的工作，別的地方要拆除，我有跟屋主報備，屋主

說好，所以我有空就去拆。（一、證人剛剛所說的走廊屋

頂，是否指一樓鐵皮屋簷？二、證人所說的浴室地板及外

面廁所，是否指一樓廁所基座？）一、第二次拆除基座是

二樓地面突出的浴室地面基座。二、第二次有拆除一樓鐵

皮屋簷。（關於一樓鐵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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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

直接指示不要拆除？若是，則何時指示？）第一次拆除完

法院來看，屋主就說二樓以上OK。（提示本院112年度司

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是否

即為前開證人所述法院來看之情形？）是。」、「（前開

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第一次拆除是於何時開始？及第

三次拆除是於何時全部拆除完畢？）時間我忘記了。（前

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從第一次拆除開始，到第三次

拆除全部拆除完畢為止，總共花費多少時間？）約三個多

月左右。（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

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請問證人所述三個多月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我印象中法院是112年6月到現場，所

以我第一次去現場拆除的時間應該是112年6、7月間。」

等語（見本院卷第236至239頁）。而觀諸上開證人陳信裕

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與被告洽談變更系爭和解筆錄內

容，亦未提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曾指示其不要拆除1

樓鐵皮屋簷，況其證稱係於112年6、7月間開始拆除，歷

經約3個多月始全部拆除完畢乙節，顯已逾越系爭和解筆

錄記載履行期限112年6月30日，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信裕

之具結證述內容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2.證人李政南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

「（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

等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李政南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

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委託證人陳

信裕處理。二、拆除位置是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

房屋全部。三、目前已經拆除完畢，約於112年6月底全部

拆除，是依照屋主要求拆除。」、「（被告普甘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有無指示一樓鐵皮

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不要拆除？若有，原因為

何？）一、一樓的鐵皮屋範圍很大，前面的部分屋主要求

我們不要拆，因為屋主要用，右側的部分我們有配合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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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二、一、二樓廁所的基座我們都拆了。」、「（請問

證人所謂屋主是指何人？）林英傑。」等語（見本院卷第

240至241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李政南證述內容，雖提及

系爭房屋已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完畢，及被告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林英傑曾要求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之前面部分等

情，然此顯與上開證人陳信裕之證述有所歧異，參以，證

人李政南係系爭和解筆錄記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核與原告及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

限公司有無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

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乙節，具有利害關係，則上開

證人李政南之證述，應係事後迴護原告之詞，自非可採。

　　3.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五）另原告雖主張：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

除，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

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然

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2.復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

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

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

額，惟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

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

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

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

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故

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

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

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

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

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

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

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

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

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

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

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

字第2476號，及92年度臺上字第697號、2747號，以及93

年度臺上字第909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違約金過高乙節，係屬有利於己之事實，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就此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

迄未提出任何證據用以證明系爭和解筆錄約定之違約金額

過高而顯失公平，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則原告主

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

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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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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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33號
原      告  唐伃慧  
訴訟代理人  歐翔宇律師
被      告  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前因遷讓房屋等事件，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和解內容詳如本判決之附件即本院111年訴字第1923號和解筆錄影本，下稱系爭和解筆錄）。嗣因被告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1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四）系爭房屋之1、2樓廁所地基及1樓鐵皮屋簷，均係由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李政南、陳信裕不要拆除，並表示欲保留該處以便日後出租他人使用，否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顯無必要獨留該部分未施作，足見被告確已指示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位置。退而言之。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二）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原告所提照片顯示鐵皮屋簷即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且原告所提統一發票記載日期為112年8月3日，可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之前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二）因原告違反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故被告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為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為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被告前以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09年7月間邀同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其承租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建號205之2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9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70,000元，嗣因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依約給付租金，迄至111年2月間積欠租金已累計236,088元，及租約已於同年5月5日終止為由，訴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給付租金及損害賠償金，經本院以111年訴字第1923號受理在案，並於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即系爭和解筆錄），且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
（二）復查，被告於112年7月間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進行強制執行，其請求事項包含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及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並於112年10月31日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並囑託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指界，經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技士表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B2、D2、E2部分均拆除完成，及編號C部分尚有鐵皮圍籬未拆除，及編號C2部分尚有後側鐵皮未拆除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執行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足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系爭房屋之1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及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一、確定之終局判決。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2.觀諸原告所提統一發票影本2張（見本院卷第21頁），其上「品名」欄雖記載「輕鋼架輕隔間」、「室內裝修」等字樣，然其上記載日期均為112年8月3日，及其「地址」欄均為空白，無從辨識施工地點，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3.觀諸原告所提照片影本（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23至24頁、第101頁、第147至155頁），並未顯示拍攝日期，自無從辨識該照片所示拆除情形是否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之前。
　　4.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嗣於112年10月31日始由本院民事執行處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等情已如前述，且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已載明，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被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語，故被告辯稱其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5.綜上以析，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尚未履行完畢，故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又原告固主張：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等情，惟查：
　　1.證人陳信裕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臺中市○○○○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處理。二、拆除位置是上址房屋全部。三、已完成。（請證人敘明詳細拆除情形，例如於何時〈如：民國○年○月○日〉拆除上址房屋哪個部分？）一、確切時間忘記了，因為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兩年了。二、拆除過程分成好幾個部分，有分成好幾次拆。三、第一次拆室內隔間花了一個多月才拆完，拆完之後等法院來看，法院看完之後屋主說不行，然後屋主跟承租人協商。四、接下來第二次拆走廊的屋頂，及浴室的地板，以及外面廁所的水泥地。另外因為四周圍髒亂，所以我有清潔。五、接下來第三次拆鐵皮骨架，因為拆鐵皮骨架，跟隔壁相鄰的圍籬會倒塌，所以我不敢拆，所以有擱置很久才拆鐵皮骨架，連同拆除化糞池，這樣就全部拆完了。（請問屋主是指誰？）目前在庭之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請提示鈞院卷第17-21頁之原證2照片，完成時之現場情況，是否如該照片所示？〈提示本院卷第17-21頁〉）這些照片是我剛剛說第一次拆除的情形。（證人剛剛所述第一次拆除與第二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很久，約相隔兩個禮拜左右。（證人剛剛所述的第二次拆除與第三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因為我自己有別的工作，別的地方要拆除，我有跟屋主報備，屋主說好，所以我有空就去拆。（一、證人剛剛所說的走廊屋頂，是否指一樓鐵皮屋簷？二、證人所說的浴室地板及外面廁所，是否指一樓廁所基座？）一、第二次拆除基座是二樓地面突出的浴室地面基座。二、第二次有拆除一樓鐵皮屋簷。（關於一樓鐵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是否由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直接指示不要拆除？若是，則何時指示？）第一次拆除完法院來看，屋主就說二樓以上OK。（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是否即為前開證人所述法院來看之情形？）是。」、「（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第一次拆除是於何時開始？及第三次拆除是於何時全部拆除完畢？）時間我忘記了。（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從第一次拆除開始，到第三次拆除全部拆除完畢為止，總共花費多少時間？）約三個多月左右。（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請問證人所述三個多月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我印象中法院是112年6月到現場，所以我第一次去現場拆除的時間應該是112年6、7月間。」等語（見本院卷第236至239頁）。而觀諸上開證人陳信裕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與被告洽談變更系爭和解筆錄內容，亦未提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曾指示其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簷，況其證稱係於112年6、7月間開始拆除，歷經約3個多月始全部拆除完畢乙節，顯已逾越系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期限112年6月30日，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信裕之具結證述內容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2.證人李政南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李政南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二、拆除位置是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全部。三、目前已經拆除完畢，約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是依照屋主要求拆除。」、「（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有無指示一樓鐵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不要拆除？若有，原因為何？）一、一樓的鐵皮屋範圍很大，前面的部分屋主要求我們不要拆，因為屋主要用，右側的部分我們有配合屋主拆。二、一、二樓廁所的基座我們都拆了。」、「（請問證人所謂屋主是指何人？）林英傑。」等語（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李政南證述內容，雖提及系爭房屋已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完畢，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曾要求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之前面部分等情，然此顯與上開證人陳信裕之證述有所歧異，參以，證人李政南係系爭和解筆錄記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核與原告及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有無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乙節，具有利害關係，則上開證人李政南之證述，應係事後迴護原告之詞，自非可採。
　　3.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五）另原告雖主張：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然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2.復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故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2476號，及92年度臺上字第697號、2747號，以及93年度臺上字第909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違約金過高乙節，係屬有利於己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就此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用以證明系爭和解筆錄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33號
原      告  唐伃慧  
訴訟代理人  歐翔宇律師
被      告  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前
    因遷讓房屋等事件，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
    和解內容詳如本判決之附件即本院111年訴字第1923號和解
    筆錄影本，下稱系爭和解筆錄）。嗣因被告以原告與訴外人
    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
    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
    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門
    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1
    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
    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
    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
    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4
    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為
    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全部
    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進行拆除
    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裕不要拆
    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簷，證人陳
    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回報此事，
    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
    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
    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
    兩造之間約定。（四）系爭房屋之1、2樓廁所地基及1樓鐵
    皮屋簷，均係由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李政南、陳
    信裕不要拆除，並表示欲保留該處以便日後出租他人使用，
    否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
    證人陳信裕施作，顯無必要獨留該部分未施作，足見被告確
    已指示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位置。退而言之。縱
    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圍不大，對
    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
    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
    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二）被告不得執系
    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原告所提照片顯示鐵皮屋簷即為系爭和解
    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且原告所提統一發票記載日期
    為112年8月3日，可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
    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之前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
    義務。（二）因原告違反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
    故被告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
    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為新臺幣〈下同〉100,000元）
    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為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
    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
    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被告前以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09年7
      月間邀同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其承租坐落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建號205之2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
      區○○路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9年7月1
      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70,000元，嗣因訴外
      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依約給付租金，迄至111年2
      月間積欠租金已累計236,088元，及租約已於同年5月5日
      終止為由，訴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給付租金及損害賠償金，經本院以11
      1年訴字第1923號受理在案，並於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
      解成立（即系爭和解筆錄），且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
      約定，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於112
      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
      、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
      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該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
（二）復查，被告於112年7月間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
      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
      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與訴外人新
      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進行強制執行，其請求事項包含系
      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及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
      項約定，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
      ，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
      ，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
      年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並於1
      12年10月31日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
      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
      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並
      囑託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指界，經臺中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技士表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B2、D2
      、E2部分均拆除完成，及編號C部分尚有鐵皮圍籬未拆除
      ，及編號C2部分尚有後側鐵皮未拆除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該執行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足見原告與訴
      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
      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系爭房屋之1樓房間
      、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處
      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系
      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
      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
      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
      ，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
      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及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
      1項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一、確定
      之終局判決。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
      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三、依民事訴訟法成
      立之和解或調解。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
      書。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
      ，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
      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2.觀諸原告所提統一發票影本2張（見本院卷第21頁），其
      上「品名」欄雖記載「輕鋼架輕隔間」、「室內裝修」等
      字樣，然其上記載日期均為112年8月3日，及其「地址」
      欄均為空白，無從辨識施工地點，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
      利之認定。
　　3.觀諸原告所提照片影本（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23至24
      頁、第101頁、第147至155頁），並未顯示拍攝日期，自
      無從辨識該照片所示拆除情形是否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之
      前。
　　4.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
      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
      務，嗣於112年10月31日始由本院民事執行處會同兩造與
      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
      ，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
      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等情已如前述，且系爭和解筆
      錄之第六項已載明，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
      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
      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被告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語，故
      被告辯稱其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
      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
      、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及懲
      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
      ：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
      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5.綜上以析，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尚未履行完畢，故
      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從而，原告主張依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
      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
      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又原告固主張：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
      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
      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
      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
      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
      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
      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
      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等情，惟查：
　　1.證人陳信裕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
      「（臺中市○○○○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構
      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
      已完成？）一、是由我處理。二、拆除位置是上址房屋全
      部。三、已完成。（請證人敘明詳細拆除情形，例如於何
      時〈如：民國○年○月○日〉拆除上址房屋哪個部分？）一、
      確切時間忘記了，因為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兩年了。二、
      拆除過程分成好幾個部分，有分成好幾次拆。三、第一次
      拆室內隔間花了一個多月才拆完，拆完之後等法院來看，
      法院看完之後屋主說不行，然後屋主跟承租人協商。四、
      接下來第二次拆走廊的屋頂，及浴室的地板，以及外面廁
      所的水泥地。另外因為四周圍髒亂，所以我有清潔。五、
      接下來第三次拆鐵皮骨架，因為拆鐵皮骨架，跟隔壁相鄰
      的圍籬會倒塌，所以我不敢拆，所以有擱置很久才拆鐵皮
      骨架，連同拆除化糞池，這樣就全部拆完了。（請問屋主
      是指誰？）目前在庭之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請
      提示鈞院卷第17-21頁之原證2照片，完成時之現場情況，
      是否如該照片所示？〈提示本院卷第17-21頁〉）這些照片
      是我剛剛說第一次拆除的情形。（證人剛剛所述第一次拆
      除與第二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很久，約相隔兩
      個禮拜左右。（證人剛剛所述的第二次拆除與第三次拆除
      ，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因為我自己有別的工作，別的地
      方要拆除，我有跟屋主報備，屋主說好，所以我有空就去
      拆。（一、證人剛剛所說的走廊屋頂，是否指一樓鐵皮屋
      簷？二、證人所說的浴室地板及外面廁所，是否指一樓廁
      所基座？）一、第二次拆除基座是二樓地面突出的浴室地
      面基座。二、第二次有拆除一樓鐵皮屋簷。（關於一樓鐵
      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是否由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直接指示不要拆除？若
      是，則何時指示？）第一次拆除完法院來看，屋主就說二
      樓以上OK。（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
      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是否即為前開證人所述法院
      來看之情形？）是。」、「（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
      問第一次拆除是於何時開始？及第三次拆除是於何時全部
      拆除完畢？）時間我忘記了。（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
      請問從第一次拆除開始，到第三次拆除全部拆除完畢為止
      ，總共花費多少時間？）約三個多月左右。（提示本院11
      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
      錄，請問證人所述三個多月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我
      印象中法院是112年6月到現場，所以我第一次去現場拆除
      的時間應該是112年6、7月間。」等語（見本院卷第236至
      239頁）。而觀諸上開證人陳信裕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
      與被告洽談變更系爭和解筆錄內容，亦未提及被告公司之
      法定代理人曾指示其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簷，況其證稱係
      於112年6、7月間開始拆除，歷經約3個多月始全部拆除完
      畢乙節，顯已逾越系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期限112年6月30
      日，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信裕之具結證述內容而逕為對原
      告有利之認定。
　　2.證人李政南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
      「（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
      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李政南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
      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委託證人陳信裕
      處理。二、拆除位置是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全部
      。三、目前已經拆除完畢，約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是
      依照屋主要求拆除。」、「（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有無指示一樓鐵皮屋簷，及
      一、二樓廁所基座不要拆除？若有，原因為何？）一、一
      樓的鐵皮屋範圍很大，前面的部分屋主要求我們不要拆，
      因為屋主要用，右側的部分我們有配合屋主拆。二、一、
      二樓廁所的基座我們都拆了。」、「（請問證人所謂屋主
      是指何人？）林英傑。」等語（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
      。而觀諸上開證人李政南證述內容，雖提及系爭房屋已於
      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完畢，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
      傑曾要求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之前面部分等情，然此顯與
      上開證人陳信裕之證述有所歧異，參以，證人李政南係系
      爭和解筆錄記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核與原告及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有無於
      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
      四、五項義務乙節，具有利害關係，則上開證人李政南之
      證述，應係事後迴護原告之詞，自非可採。
　　3.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五）另原告雖主張：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
      ，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
      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然查
      ：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2.復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
      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
      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
      額，惟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
      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
      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
      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
      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故
      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
      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
      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
      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
      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
      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
      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
      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
      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
      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
      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
      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
      字第2476號，及92年度臺上字第697號、2747號，以及93
      年度臺上字第909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違約金過高乙節，係屬有利於己之事實，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就此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
      迄未提出任何證據用以證明系爭和解筆錄約定之違約金額
      過高而顯失公平，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則原告主
      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
      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33號
原      告  唐伃慧  
訴訟代理人  歐翔宇律師
被      告  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前因遷讓房屋等事件，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和解內容詳如本判決之附件即本院111年訴字第1923號和解筆錄影本，下稱系爭和解筆錄）。嗣因被告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二）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1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四）系爭房屋之1、2樓廁所地基及1樓鐵皮屋簷，均係由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李政南、陳信裕不要拆除，並表示欲保留該處以便日後出租他人使用，否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顯無必要獨留該部分未施作，足見被告確已指示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位置。退而言之。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二）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原告所提照片顯示鐵皮屋簷即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且原告所提統一發票記載日期為112年8月3日，可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之前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二）因原告違反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故被告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為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為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被告前以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09年7月間邀同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其承租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建號205之2號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09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70,000元，嗣因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依約給付租金，迄至111年2月間積欠租金已累計236,088元，及租約已於同年5月5日終止為由，訴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給付租金及損害賠償金，經本院以111年訴字第1923號受理在案，並於112年2月14日在本院和解成立（即系爭和解筆錄），且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民事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
（二）復查，被告於112年7月間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尚未履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為由，持系爭和解筆錄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進行強制執行，其請求事項包含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及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司執字第99122號受理在案（即系爭執行事件），並於112年10月31日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並囑託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派員會同指界，經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技士表示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B2、D2、E2部分均拆除完成，及編號C部分尚有鐵皮圍籬未拆除，及編號C2部分尚有後側鐵皮未拆除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執行卷宗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足見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於112年6月底前將系爭房屋之1樓房間、淋浴空間及鐵皮突出物拆除完畢，並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31日至系爭房屋履勘確認無誤，故原告就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已履行完畢。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系爭執行事件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4586號執行命令扣押原告之存款，將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又查：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及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一、確定之終局判決。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2.觀諸原告所提統一發票影本2張（見本院卷第21頁），其上「品名」欄雖記載「輕鋼架輕隔間」、「室內裝修」等字樣，然其上記載日期均為112年8月3日，及其「地址」欄均為空白，無從辨識施工地點，自難據此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3.觀諸原告所提照片影本（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23至24頁、第101頁、第147至155頁），並未顯示拍攝日期，自無從辨識該照片所示拆除情形是否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之前。
　　4.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並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嗣於112年10月31日始由本院民事執行處會同兩造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執行點交，解除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之占有並點交予被告接管等情已如前述，且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已載明，若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未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應按月連帶給付被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500,00元等語，故被告辯稱其得依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六項約定，請求原告與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112年7、8、9、10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月100,000元）及懲罰性違約金（每月500,00元），合計600,000元（計算式：100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4個月＝600000元），並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等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5.綜上以析，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和解內容尚未履行完畢，故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從而，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又原告固主張：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全部拆除工程發包予證人陳信裕施作，嗣於112年6月間進行拆除作業之際，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證人陳信裕不要拆除系爭和解筆錄之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1樓鐵皮屋簷，證人陳信裕聽從其指示未拆除此部分，並向證人李政南回報此事，證人李政南指示按業主要求施作，其他部分則已由證人陳信裕於112年6月29日前拆除完畢，可見系爭和解筆錄之第五項拆除義務，因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指示不要拆除，已變更兩造之間約定等情，惟查：
　　1.證人陳信裕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臺中市○○○○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處理。二、拆除位置是上址房屋全部。三、已完成。（請證人敘明詳細拆除情形，例如於何時〈如：民國○年○月○日〉拆除上址房屋哪個部分？）一、確切時間忘記了，因為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兩年了。二、拆除過程分成好幾個部分，有分成好幾次拆。三、第一次拆室內隔間花了一個多月才拆完，拆完之後等法院來看，法院看完之後屋主說不行，然後屋主跟承租人協商。四、接下來第二次拆走廊的屋頂，及浴室的地板，以及外面廁所的水泥地。另外因為四周圍髒亂，所以我有清潔。五、接下來第三次拆鐵皮骨架，因為拆鐵皮骨架，跟隔壁相鄰的圍籬會倒塌，所以我不敢拆，所以有擱置很久才拆鐵皮骨架，連同拆除化糞池，這樣就全部拆完了。（請問屋主是指誰？）目前在庭之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請提示鈞院卷第17-21頁之原證2照片，完成時之現場情況，是否如該照片所示？〈提示本院卷第17-21頁〉）這些照片是我剛剛說第一次拆除的情形。（證人剛剛所述第一次拆除與第二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很久，約相隔兩個禮拜左右。（證人剛剛所述的第二次拆除與第三次拆除，中間相隔多久時間？）因為我自己有別的工作，別的地方要拆除，我有跟屋主報備，屋主說好，所以我有空就去拆。（一、證人剛剛所說的走廊屋頂，是否指一樓鐵皮屋簷？二、證人所說的浴室地板及外面廁所，是否指一樓廁所基座？）一、第二次拆除基座是二樓地面突出的浴室地面基座。二、第二次有拆除一樓鐵皮屋簷。（關於一樓鐵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是否由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直接指示不要拆除？若是，則何時指示？）第一次拆除完法院來看，屋主就說二樓以上OK。（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是否即為前開證人所述法院來看之情形？）是。」、「（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第一次拆除是於何時開始？及第三次拆除是於何時全部拆除完畢？）時間我忘記了。（前開所述三次拆除情形，請問從第一次拆除開始，到第三次拆除全部拆除完畢為止，總共花費多少時間？）約三個多月左右。（提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9122號執行卷內附112年10月31日執行筆錄，請問證人所述三個多月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我印象中法院是112年6月到現場，所以我第一次去現場拆除的時間應該是112年6、7月間。」等語（見本院卷第236至239頁）。而觀諸上開證人陳信裕證述內容，並未提及曾與被告洽談變更系爭和解筆錄內容，亦未提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曾指示其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簷，況其證稱係於112年6、7月間開始拆除，歷經約3個多月始全部拆除完畢乙節，顯已逾越系爭和解筆錄記載履行期限112年6月30日，自難僅據上開證人陳信裕之具結證述內容而逕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
　　2.證人李政南於114年2月12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具結證稱：「（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拆除鐵皮、混凝土等結構物之工程是否由證人李政南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拆除之位置為何？是否已完成？）一、是由我委託證人陳信裕處理。二、拆除位置是臺中市○○區○○區00路00號房屋全部。三、目前已經拆除完畢，約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是依照屋主要求拆除。」、「（被告普甘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本人，有無指示一樓鐵皮屋簷，及一、二樓廁所基座不要拆除？若有，原因為何？）一、一樓的鐵皮屋範圍很大，前面的部分屋主要求我們不要拆，因為屋主要用，右側的部分我們有配合屋主拆。二、一、二樓廁所的基座我們都拆了。」、「（請問證人所謂屋主是指何人？）林英傑。」等語（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而觀諸上開證人李政南證述內容，雖提及系爭房屋已於112年6月底全部拆除完畢，及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林英傑曾要求不要拆除1樓鐵皮屋之前面部分等情，然此顯與上開證人陳信裕之證述有所歧異，參以，證人李政南係系爭和解筆錄記載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核與原告及訴外人新福爾摩莎國際有限公司有無於112年6月30日前自動履行或受強制執行系爭和解筆錄之第四、五項義務乙節，具有利害關係，則上開證人李政南之證述，應係事後迴護原告之詞，自非可採。
　　3.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五）另原告雖主張：縱認於112年6月30日後，尚有部分未拆除，然因範圍不大，對被告之使用亦無影響，故原告並無重大違背系爭和解筆錄之約定，懇請酌減違約金等語，然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2.復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252條以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惟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故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2476號，及92年度臺上字第697號、2747號，以及93年度臺上字第909號判決意旨參照）。
　　3.原告主張違約金過高乙節，係屬有利於己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應就此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用以證明系爭和解筆錄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及被告不得執系爭和解筆錄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